
 
 

 

 

 

 

 

护理学院发〔2018〕3号 

关于齐伟同志任职的通知 
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按照《兰州大学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办法》有关规定和组织

部《关于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审查备案的函》（组干字 2018 年第

4 号），经 2018年 1 月 11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： 

齐伟同志任学院正科级组织员。 

 

 

 

护理学院党总支 

2018 年 1月 11日 

 

 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组织部  人事处 

兰州大学护理学院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 2018年 1 月 11日 


